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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4.2-1 相关制度性文件原文，包括毕业生跟踪反馈机制的制度文件、社会

评价机制的制度文件、定期分析培养目标达成情况的相关制度文件 

 

烟台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文件 

烟大土木学院字〔2020〕3-16 号 

 
关于印发《土木工程专业毕业生跟踪反馈、社会评价及培养目

标达成情况评价机制（2020 年版）》的通知 

 

  

 

各系（实验室）、课程教研室、课程负责人、任课教师： 

现将《土木工程专业毕业生跟踪反馈、社会评价及培养目标达成

情况评价机制（2020 年版）》予以印发，从 2020 年 8 月 31 日起执

行。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烟台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土木工程学院 

     2020 年 3月 16 日 

土木工程专业毕业生跟踪反馈、社会评价及培养目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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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成情况评价机制（2020 年版） 

为落实“以学生为中心”的工程教育认证理念要求，了解学生毕

业时是否达到毕业要求，检验学生毕业五年左右的职业发展和专业成

就是否达到培养目标的要求，同时对毕业生跟踪反馈、社会评价工作

的具体实施办法作出要求，为修订专业培养目标、调整毕业要求、完

善课程体系和专业教学的持续改进等提供充分依据，特制定本机制。 

一、培养目标达成情况评价依据 

1.国际工程教育认证通用标准与土木工程专业认证标准； 

2.毕业生在校时实施的人才培养方案（专业培养目标、毕业要求、

课程体系等）； 

3.毕业生的职业发展现状和用人单位、行业专家等社会机构对毕

业生的评价。 

二、毕业生跟踪反馈、社会评价、培养目标达成情况评价内容 

1.毕业生跟踪反馈 

调查应届毕业生对培养目标、毕业要求、课程体系的了解认同程

度，并对毕业要求指标点达成情况做自我评价。 

调查毕业五年后学生的职业发展状况，对工作的满意度，对培养

目标的认同度，对毕业要求的认同度，对培养目标达成情况的自我评

价，对学院人才培养成效的评价等。 

2.社会评价 

了解用人单位、行业专家等社会机构对培养目标的认同度，对毕

业五年左右学生培养目标达成情况的评价，对毕业生工作胜任情况的

满意度，对毕业生工作能力、素养的评价和建议等。 

三、毕业生跟踪反馈、社会评价、培养目标达成评价主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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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届毕业生、毕业达到五年的学生、用人单位或高教系统以外行

业专家等。 

四、毕业生跟踪反馈、社会评价、培养目标达成评价周期 

1.应届毕业生每年跟踪反馈一次，跟踪对象为当年毕业的学生。 

2.毕业五年左右的学生每四年跟踪反馈一次，或与新一轮培养方

案修订安排、国家及行业发展关键结点相一致，跟踪对象为当年毕业

五年左右的 3-4 届学生。 

3.用人单位和行业专家等社会评价，可结合人才招聘、走访、座

谈会等时机不定期发放调查问卷。也可根据培养方案的修订安排、国

家及行业发展动态、专家或用人单位的工作进展等统筹安排。 

五、组织实施 

1. 毕业生跟踪反馈、社会评价、培养目标达成情况评价由专业

负责人组织领导，专业方向负责人、教研室主任、校友联络部门、就

业办公室、学工部门、班级导师、教学管理人员等相关部门或人员具

体实施。 

2.每学年末，专业负责人安排学工部门协同班级导师组织应届毕

业生座谈或填写调查问卷，了解对培养目标、毕业要求、课程体系的

了解认同程度，并对毕业要求指标点达成情况做自我评价。评价方式

包括网络投票、纸质问卷等，应届毕业生有效问卷回收率不低于90%。 

注：毕业要求达成情况具体评价方法详见《土木工程专业毕业要求达成情况

评价机制（2020 年版）》。 

3.在每一轮培养方案修订的前期调研阶段或国家及行业发展的

关键结点，由专业负责人安排设计调查问卷，对毕业达到五年左右的

学生就工作现状、对工作的满意度、对专业培养目标的认同度和达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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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、对课程体系的合理性、对母校的人才培养质量等方面进行评价，

并对专业发展和人才培养提出合理化建议。调查问卷由校友联络部门

协同班级导师以网络投票、函调、信息化平台等方式向毕业生发放，

有效问卷回收率不低于 70%。 

校友联络部门应与专业配合，与毕业生（校友）建立起长久的联

系，并通过大力宣传，使毕业生认识到培养目标达成评价的重要作用，

并积极参与，为学院和专业的发展助力。 

4.专业负责人安排相关人员利用人才招聘、走访校友、座谈会等

时机，或者在培养方案修订、国家及行业发展关键结点，向校外行业

专家、用人单位等组织填写调查问卷。了解对专业培养目标的认同度，

对毕业五年左右学生培养目标达成情况的评价，对课程体系合理性的

评价，对毕业生工作胜任情况，对毕业生工作能力、素养的评价和建

议等。 

学院领导、就业办公室应与校外行业专家、用人单位等积极联络，

经常沟通，吸取专业建设和学生培养方面的宝贵意见。 

5.各类问卷回收后，教学管理人员对问卷进行统计分析，专业负

责人组织专业方向负责人、教研室主任撰写毕业要求达成情况、培养

目标达成情况等各类报告。 

培养目标达成参考值：毕业生自我评分和社会评价机构评分均不

低于 70 分。 

六、评价结果的使用与持续改进 

1.应届毕业生调查结果用于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、培养目标合

理性评价、课程体系合理性评价等工作，作为改进课程教学、完善课

程体系等工作的依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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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毕业五年左右学生的调查结果用于培养目标达成情况评价、培

养目标合理性评价、课程体系合理性评价等工作，作为修订专业培养

目标、调整毕业要求、完善课程体系、专业教学持续改进等工作的依

据。 

3.社会评价结果用于培养目标达成情况评价、培养目标合理性评

价、课程体系合理性评价等工作，作为修订专业培养目标、调整毕业

要求、完善课程体系、专业教学持续改进等工作的依据。 

4.各类评价结果及时向专业教师传达，根据问卷调查反馈的问题，

对人才培养方案和人才培养过程提出具体的改进措施。 

 

 

 

 

烟台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

2020 年 3 月 16 日 

 

 

本办法自 2020 年 8 月 31 日起执行。 

 

烟台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3月 16日印发 

 
  


